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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居在家抽煙，煙味總是散播到我們家，⾮常不舒服，請問有任何法律途徑可以
處理嗎？

煙味總是經由管線四處散播，但在⾃家抽煙據我所知並沒有違反任何規定，所以想請問有沒有辦法解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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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題由法律百科編輯彭雅⽴回答）

法律上，屋主可以試著盡⼒蒐集煙味侵⼊⾃⼰房屋內的證據，依據⺠法第793條[1]，請求鄰居不得將煙味飄散
侵⼊。

 LU0000640（⼀般會員） 損害賠償‧保險 ∕ 侵權⾏為損害賠償 2019-01-13 13:04

屋主買了房⼦，房⼦是⾃⼰的，每位屋主有完全的權利，在⾃⼰家裡安⼼⻑久居住
對您來說，就是可以在⾃⼰家裡⾃由呼吸乾淨空氣的居住與健康權利。
相對的，對您的鄰居來說，就是可以⾃由在⾃⼰家裡抽菸的權利。
但是⼈活在世界上，或多或少需要與別⼈接觸。當彼此居住的地⽅愈靠近，如果每個⼈都要主張完全享有
居住權利的話，勢必會⼲涉到其他⼈也有的權利，產⽣衝突。落實到抽菸的情況，抽菸除了單純讓⾃⼰放
鬆外，由於抽菸後空氣四處流動侵⼊鄰居家，導致鄰居困擾，可能會產⽣法律問題。

⺠法相鄰關係與公寓⼤廈管理條例的規約

⺠法相鄰關係中氣響侵⼊排除權
對於⼟地相鄰所有⼈之間的權利義務怎麼調適的問題，其實⺠法在第774條到第798條，已經有⼀些規
定囉。其中⺠法第793條使得⼟地所有⼈可以禁⽌他⼈為⼀定⾏為。這條可以是您法律上禁⽌對⽅抽菸
空氣侵⼊的依據。
這條條⽂⽂字轉為⽇常⽤語，是指：⼟地所有⼈在⾃⼰⼟地上有各種⽡斯蒸氣煙氣等氣體、噪⾳或震動
的情況，發散到鄰地，使得鄰地所有⼈不能好好利⽤⾃⼰⼟地的時候，原則上鄰地所有⼈可以禁⽌對⽅
這些⾏為；但是例外如果1. 這樣侵⼊的情況輕微，或是2. 依⼟地形狀、地⽅習慣[2]認為還可以接受，
不會太嚴重的話，鄰地所有⼈還是需要忍受喔。
也就是說，重點在於空氣、噪⾳與震動等情況的程度對受影響的⼈到底嚴不嚴重、是不是很重⼤：如果

（⼀）

http://www.legis-pedia.com
https://www.legis-pedia.com/member/640
https://www.legis-pedia.com/QA/damage-compensation
https://www.legis-pedia.com/QA/damage-compensation?t=24
https://www.legis-pedia.com/member/193
javascript:Page.Action.like('qaans',444);
javascript:QaQuestPage.clickAnsComd(%20'.Comments-group.for-qaans-444'%20);


註腳

⻑期不斷受到影響的話，法律的價值判斷上會認為必須停⽌這些氣響的侵擾；但如果屬於⼀般⼈認為還
可以接受的程度的話，就會認為需要忍受。

如果事情發⽣在公寓⼤廈的住戶之間，可以接著去看「規約」怎麼規定
對公寓⼤廈的住戶來說，規約的規定很重要，住戶需要遵守[3]。
如果「規約」對於住戶的吸菸有規定，⽽且是合理的規定的話，住戶必須遵守。
如果規約對於吸菸這件事情沒有規定，或許可以試著在公寓⼤廈區分所有⼈會議的時候討論，藉著這個
機會，所有住戶⼀起開誠布公討論這個問題，可能⽐之後埋怨來得好。

（⼆）

提起訴訟請求對⽅不要再把菸味傳到⾃⼰家中的話，需要有明確的證據
證據需要可以讓⼈確定家中飄散的煙味，來⾃哪⼀位特定鄰居。此外也要證明已經侵害居住安寧的程度重
⼤。
實際的案例，例如臺灣新北地⽅法院104年度訴字第1831號⺠事判決，法官認為藉由原告提供的證據來
看，被告抽菸的頻率、時間已經超過⼀般⼈社會⽣活可以容忍的範圍，屬於對原告居住安寧的⼈格利益的
重⼤侵害。推薦⼤家試著⾃⼰看這則判決（可以先從「五、本院得⼼證之理由」以下開始），也可以換個
⾓度，分別假設⾃⼰是原告、被告還有法官，該怎麼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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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第793條：「⼟地所有⼈於他⼈之⼟地、建築物或其他⼯作物有⽡斯、蒸氣、臭氣、煙氣、熱氣
、灰屑、喧囂、振動及其他與此相類者侵⼊時，得禁⽌之。但其侵⼊輕微，或按⼟地形狀、地⽅習慣
，認為相當者，不在此限。」

[1]

   這裡「⼟地形狀、地⽅習慣」的意思，在涉及噪⾳的最⾼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223號⺠事判決中，法
官認為可以參酌⾏政機關依據法律授權發布的噪⾳管制標準判斷噪⾳在當地是否過當，可以作為理解
參考。

[2]

   公寓⼤廈管理條例第23條：「
I 有關公寓⼤廈、基地或附屬設施之管理使⽤及其他住戶間相互關係，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以規約
定之。
II 規約除應載明專有部分及共⽤部分範圍外，下列各款事項，⾮經載明於規約者，不⽣效⼒：
⼀、約定專⽤部分、約定共⽤部分之範圍及使⽤主體。
⼆、各區分所有權⼈對建築物共⽤部分及其基地之使⽤收益權及住戶對共⽤部分使⽤之特別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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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鄰關係，居住安寧，菸味，公寓⼤廈，氣響侵⼊禁⽌

三、禁⽌住戶飼養動物之特別約定。
四、違反義務之處理⽅式。
五、財務運作之監督規定。
六、區分所有權⼈會議決議有出席及同意之區分所有權⼈⼈數及其區分所有權⽐例之特別約定。
七、糾紛之協調程序。」
公寓⼤廈管理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住戶應遵守下列事項：……五、其他法令或規約規定事項。
」
公寓⼤廈管理條例第47條第3款：「有下列⾏為之⼀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三千
元以上⼀萬五千元以下罰鍰，並得令其限期改善或履⾏義務、職務；屆期不改善或不履⾏者，得連續
處罰：……區分所有權⼈或住戶違反第六條規定，主管機關受理住戶、管理負責⼈或管理委員會之請
求，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不改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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